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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A土地為甲、乙、丙3人分別共有，3人之應有部分均各為三分之一；而其

中，丙之應有部分經限制登記在案。現甲、乙2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

將A土地全部出售予丁，並訂定買賣契約，而丙並未優先購買；於是，甲、

乙會同丁，依規定向登記機關申請辦理A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。試問：

於此情形，登記機關對於該登記申請案件，究應如何處理？請依土地法第

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規定申述之。（25分）

二、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：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登記機

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，駁回登記之申請：……三、登記之權利

人、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

執。……。」此規定所稱「登記之權利人、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

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」之意涵為何？又，假設甲於107年4月1

日以遺囑指定其所有A土地之處分方式，並指定乙為遺囑執行人。108年

10月15日甲死亡後，乙檢具該遺囑及其他登記申請書類文件，向登記機關

申辦A土地之遺囑執行人登記。於登記機關審查期間，甲之繼承人丙，質

疑該遺囑之真正，爰向登記機關提出異議。於此設例情形，登記機關可否

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駁回乙之遺囑執行人登記申請？

以上二問，請綜合闡釋說明之。（25分）

三、土地登記規則第118條規定：「土地總登記後，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

登記時，應提出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

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。」試問：

此規定所謂之「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有之證明文件」，究竟所指為何？

請列舉3項事例說明之。又，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案件於登記機關審

查中，土地所有權人提出已對申請人之占有向法院提起拆屋還地訴訟之

證明文件，聲明異議時，登記機關應如處理？請申述之。（25分）

四、試問：地籍清理條例第四章「所有權以外土地權利」規定清理之對象（土

地權利）為何？又，依同條例規定，以神祇名義登記之土地，得辦理更名

登記之要件為何？請說明之。（25分）


